
臺北市政府 92.09.10.  府訴字第０九二一四六二八九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水字第Ｑ九

二Ａ００００一號處理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稽查人員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時三十分至訴願人所有

○○加油站（本市內湖區○○路○○段○○號）稽查，發現事業排放廢污水取樣檢驗不合格

，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一月六日水字第Ｑ九二０００００一號處理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

件處分書，處訴願人新臺幣（以下同）六萬元罰鍰，並限訴願人應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前

改善完成。原處分機關並以九十二年一月十三日北市環二字第０九二三０一二四二００號函

通知訴願人，將於九十二年一月十七日至該站查核，確認不合格原因。原處分機關嗣以九十

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市環二字第０九二三０二五五０００號函通知訴願人略以：「主旨：有

關　貴站......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之放流水經本局稽查發現未符放流水標準，經本局於

九十二年元月十七日前往查核結果，係屬操作不維護當（應係維護不當之誤），非屬廢污水

處理設備功能不足，請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前檢具完成改善之證明文件送本局報請查驗，

請　查照。說明：......三、倘......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前，未依說明二規定檢具相關

證件向本局報請查驗，本局將依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條規

定，視為未完成改善，本局將依同法第四十條規定，自改善期限屆滿之翌日（九十二年二月

二十一日）起處以按日連續處罰。四、貴站若於改善期限屆滿前依規定檢具前述文件向本局

報請查驗，經查驗未符放流水標準者，將按次加倍處罰。......」訴願人於九十二年二月十

九日檢具改善措施送原處分機關報請查驗，經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十時許派

員現場取樣，檢驗結果化學需氧量為一０九ｍｇ／Ｌ，仍未符合放流水管制標準一００ｍｇ

／Ｌ，認訴願人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原處分機關乃依同法第四十條規定，

以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Ａ０一三六二八號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通知書予以告發，並以九

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水字第Ｑ九二Ａ００００一號處理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處分書，處訴

願人十二萬元罰鍰，該處分書於九十二年四月四日送達訴願人。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二年四

月十四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十二款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十二、污水下

　　水道系統：指公共下水道及專用下水道之廢（污）水收集、抽送、傳運、處理及最後處

　　置之各種設施。」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七條規定：「事業、污水下水

　　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流水標準。前

　　項放流水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其內容應包括適用範

　　圍、管制方式、項目、濃度或總量限值、研訂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第十八條規

　　定：「事業應採行水污染防治措施；其水污染防治措施之適用對象、範圍、條件、必備

　　設施、規格、設置、操作、監測、記錄、監測紀錄資料保存年限、預防管理、緊急應變

　　，與廢（污）水之收集、處理、排放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四十條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

　　）水，違反第七條第一項或第八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排放許可證、簡易排放許可文件或勒令歇業。」第六十四條規定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在中央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之，在直轄市由直

　　轄市政府為之，在縣（市）由縣（市）政府為之。」

　　放流水標準第一條規定：「本標準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第二條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放流水標準

　　，其水質項目及限值如下表......」

　　附表（節錄）：

　　┌────┬────────┬───────┬────┐

　　│適用範圍│項　　　　　　目│最　大　限　值│備　　註│

　　├────┼────────┼───────┼────┤

　　│洗車場　│化學需氧量　　　│一００　　　　│　　　　│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九十年二月六日（九０）環署水字第０００七五九三號令修正：「工

　　廠、礦場、廢水代處理業、畜牧業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分類及定義如下：依

　　據：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七款。公告事項：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七款所稱之工廠、

　　礦場、廢水代處理業、畜牧業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分類及定義如下。......

　　五、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二十）洗車場：以自動洗車設施從事車輛

　　清洗之事業。......」

　　本府九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府祕二字第九０一０七九八一００號公告：「公告本府主管業



　　務委任事項，並自九十年九月一日起生效。......公告事項：......七、本府將下列業

　　務委任本府環境保護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五）水污染防治法中有關本府權限

　　事項。......」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稽查人員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至訴願人○○站抽查水質

　　　，並取樣檢測，認定訴願人水質含氧量未達標準，即開通知書舉發並以處分書處以訴

　　　願人六萬元罰鍰，訴願人對原處分機關處以訴願人六萬元罰鍰之處分，因自認係內部

　　　作業不當，故已自行繳納。

（二）根據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元月二十二日北市環二字第０九二三０二五五０００號函，

　　　通知訴願人應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前檢具資料向原處分機關報請查驗，訴願人即擬

　　　定二步驟方法，處理上述問題，花費相當大之心血及費用，共委託四家合格之環保公

　　　司，協助改善本洗車場可能造成之環境污染。

（三）訴願人委託環保公司所為之檢測，其檢測值均屬正常，但原處分機關之檢測結果竟不

　　　合格，如何讓業者信服？

（四）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發文通知訴願人將再派員複驗，訴願人於九十二

　　　年二月二十七日始收受該通知；惟原處分機關竟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到○○站

　　　複驗，且再科處訴願人十二萬元罰鍰，亦使業者無法認同！

（五）訴願人於此申明，自九十二年四月十五日裝設回收設備後，除了能大量節省用水量外

　　　，亦能排除及避免廢水排放之問題，為臺北市之環保善盡一份心力。

三、卷查本案係原處分機關稽查人員於事實欄所述時、地前往訴願人所有○○加油站稽查，

　　發現事業排放廢污水取樣檢驗不合格，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一月六日水字第Ｑ九二

　　０００００一號處理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處分書，處訴願人六萬元罰鍰，並限訴願人

　　應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前改善完成。訴願人於九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檢具改善措施送原

　　處分機關報請查驗，經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十時許派員現場取樣，檢驗

　　結果化學需氧量為一０九ｍｇ／Ｌ，仍未符合放流水管制標準一００ｍｇ／Ｌ，此有原

　　處分機關現場採樣照片五幀、水污染稽查紀錄、事業水污染稽查水樣送驗單、水質檢驗

　　報告表、衛生稽查大隊九十二年四月二日陳情訴願案件簽辦單、九十二年四月十五日陳

　　情訴願案件簽辦單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依法告發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發文通知訴願人將再派員複驗，惟訴

　　願人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始收受該通知，且訴願人委託環保公司所為之檢測，其檢

　　測值均屬正常，但原處分機關之檢測結果竟不合格，如何讓業者信服云云。惟查原處分

　　機關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市環二字第０九二三０二五五０００號函略以：「......

　　說明：......三、倘......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前，未依說明二規定檢具相關證件向



　　本局報請查驗，本局將依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條規定

　　，視為未完成改善，本局將依同法第四十條規定，自改善期限屆滿之翌日（九十二年二

　　月二十一日）起處以按日連續處罰。四、貴站若於改善期限屆滿前依規定檢具前述文件

　　向本局報請查驗，經查驗未符放流水標準者，將按次加倍處罰。......」又據原處分機

　　關答辯書所稱「訴願人○○加油站既已於九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提送完成改善措施報請查

　　驗，即表示該站自覺在改善期限屆滿前已完成改善，則該站洗車場廢（污）水處理設施

　　排放之放流水於任何時間皆應符合放流水標準。」按訴願人既已於九十二年二月十九日

　　檢具改善措施送原處分機關報請查驗，則訴願人主觀上即認其就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之違

　　規情節已改善完成，客觀上並已處於隨時可供查驗之狀態，是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二年二

　　月二十五日十時許派員現場取樣，並非對訴願人造成無法預期之結果，故縱訴願人果係

　　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始收受原處分機關將派員複驗之通知，惟對本件查驗之效力並

　　不生影響。次查，據原處分機關答辯陳明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十分派員至

　　訴願人○○加油站洗車場，會同訴願人代表○○○前往申報之廢水放流口處，於現場廢

　　水正常排放狀況下進行採集水樣工作（現場檢驗項目合格－ＰＨ：六．三六，水溫：攝

　　氏二十一．五度），並依原處分機關列管事業廠場水污染稽查作業程序採集懸浮固體量

　　、化學需氧量等測定項目所需水樣，採樣後立即以水樣貼紙貼封，且經○○○簽名確認

　　，並以攝氏四度保存，立即送交原處分機關技術室檢驗。嗣水質檢驗報告顯示該水樣之

　　化學需氧量為一０九ｍｇ／Ｌ，仍未符合放流水管制標準之一００ｍｇ／Ｌ。又按原處

　　分機關答辯書所稱，原處分機關負責水質檢驗之單位－技術室於八十七年六月即經中華

　　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CNLA）認證通過，其有關檢測方法均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

　　方法為依據，檢驗室之品保品管過程亦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之規定及原處分

　　機關訂定之標準作業程序徹底遵照執行，本案化學需氧量分析檢測即依公告標準方法（

　　NIEA W515.53A ）辦理；且原處分機關檢驗人員定期接受環境檢驗所之盲樣測試結果，

　　評定績效優良，其檢驗能力備受肯定。是原處分機關稽查及檢驗人員之資格、公平性及

　　檢測之儀器、採樣化驗過程等應堪肯認。民營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檢測數據雖得為水質穩

　　定度之參考，尚不足以據為處分或撤銷處分之依據。是訴願人所辯，尚難對其為有利之

　　認定。從而，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依同法第四十

　　條規定，處訴願人十二萬元罰鍰，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公假）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九　　月　　 十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公假

　　　　　　　　　　　　　　　　　　　　　　　　　　　　　執行秘書　王曼萍　代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